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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市教基〔2015〕6号

关于做好2015年市直普通高中学校特长生招生工作的通知

市直各高中学校：

　　为了进一步加强对特长生招生录取工作科学化、规范化管理，推进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构建学校特色，提升学校办学品质，今年我市部分市直学校继续招收特长生。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招生类别

　　特长生招生共设：体育类、音乐类、美术类三个类别。

二、报考、术科考试、填报志愿及录取办法

（一）报考

　 今年我市部分市直高中学校继续招收体育、音乐、美术特长生，已在我市参加中考报名的应届初中毕业生可报考特长生。市教育局已批准招收特长生的学校3月20日前要将特长生招生计划、招生简章及术科入围通知（样板）报市教育局，待审核后再向外发布，原则上2015年特长生招生计划数不超过往年。新计划招收特长生的学校要向市教育局提出招收特长生的申请（附招生计划及招生简章、术科入围通知样板），待批准后再进行特长生招生。

希望报考特长生的考生，先按其报考类别填写好《报名登记表》(见附件，可在有关学校网站下载)交在读初中学校。在读初中学校根据报考条件审查考生的报考资格，审查后在《报名登记表》中“在读初中学校审查意见”栏加具“是否同意报考”意见。考生凭在读学校加具意见后的《报名登记表》，于4月4日至5日到招生学校报名。招生学校审核后，由招生学校自行组织特长生项目测试(考试时间、考试项目由招生学校另行通知考生)。

（二）术科考试
各校要制定特长生测试工作方案，于3月20日前上报市教育局，并在本校网站上公布。方案包括组织管理、测试时间、地点及内容、安全预案和录取原则等内容。术科测试由各学校自行安排时间组织进行。各校原则上按各项目招生计划小于或等于1：3的比例划定相应项目的术科分数线，将术科入围名单向考生公布。公办高中4月30日前、民办高中5月10日前要将术科入围名单汇总表和登记表报市教育局（同时报送电子版），逾期不报的取消该校当年特长生招生，空余名额计入普通生招生计划。

    （三）填报志愿

    特长生有效志愿为第一批第一志愿，术科入围考生如果第一志愿没有填报所报考学校，则该生只能按普通生分数线来录取（普通生则不同：普通考生分数达到市直某校分数线，如该考生填报了该校志愿，只要在该志愿之前没被其他学校录取，该生仍可被该校录取）。    
（四）特长生录取
    市直高中学校特长生中考成绩不得低于我市普通高中录取最低控制线30分，在符合该条件基础上，特长生按考生第一志愿和综合成绩（术科权重：文化科权重=4：6）从高往低，由市教育局统一录取。

    综合成绩=732.5×术科成绩占其满分比例×40%+中考成绩×60%
　　三、工作要求

　　（一）特长生测试及录取工作涉及考生的切身利益，社会关注度高，各学校要加强组织和领导，采取有效措施，确保特长生招生工作的顺利进行。

　　（二）招生学校要按照市统一要求，加强宣传，认真细致做好报名、测试等环节工作，细化管理，规范操作，提高工作质量。
　　（三）招生学校要遵守有关招生政策和规定，加强监督和检查，严肃招生纪律,加强信息公开，确保特长生招生工作的公平和公正。

　　（四）各学校务必按特长生录取分数计算方法从高到低进行录取，不得另设特长生录取计分办法。

（五）市教育局成立中考特长生考试领导小组，由教育科、考试中心、纪检监察室、教研室及有关科室人员组成，对有关工作进行统筹、协调、指导和监督。招生学校不得虚假宣传误导考生、不得违反招生纪律，一经查实将对校长及当事人进行严肃处理。
    教育科电话：2261079。市纪检组电话：2280148。电子邮箱：hzjyk123@163.com
附件：1.惠州市2015年入围特长生汇总表

　　      2.体育特长生考试报名登记表

　　      3.音乐、美术特长生考试报名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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